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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财预通[2016]11号
株洲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16年原中学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资金的通知

    财政局:

根据湘财预[2016]46号 文件精神，经研究，现将2016年原中学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资金下达你单位，专项用于原中学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资金。经省政府批准，从2016年1月1日起，对符合补助条件的原中小学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5至8年（含5年）的每人每月生活困难补助发放标准由60元提高到90元；从事教育教学工作8至12年（含8年）的每人每月生活困难补助发放标准由90元提高到120元；从事教育教学工作12年（含12年）以上的每人每月生活困难补助发放标准由120元提高到150元。此次下达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既包括湘财预〔2015〕63号文件下达的原标准补助资金，也包括此次提标新增补助资金。各地要按照《关于做好原中小学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发放工作的通知》（湘政办发〔2014〕101号）规定，统筹省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资金和自有财力，切实保障原中小学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及时足额发放到位。今后，因补助对象数量在年度之间增减变动导致资金需求变化的，由市县自主落实到位。请将此项资金列入2016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功能科目 “2050299 其他普通教育支出”, 经济科目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 

请将资金按程序拨付使用，并确保专款专用。

附件：2016年原中小学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资金（总表不发县市区）

2016年08月16

附件：                                                                                              

	2016年原中小学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项目内容
	补助金额

	云龙示范区社会事业部
	2016年原中小学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资金
	2

	天元区教育局
	2016年原中小学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资金
	40

	芦淞区教育局
	2016年原中小学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资金
	60

	荷塘区教育局
	2016年原中小学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资金
	56

	石峰区教育局
	2016年原中小学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资金
	54

	合计
	
	212


